




栾川冷水中学教师宿舍楼改造项目“8·3”一般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网上公示稿）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市安防委办公室组织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栾川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评估组，对栾川冷水中学教师宿舍楼改造项目“8·3”一般坍塌事故调查处理意见落实情况开展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评估组制订了《栾川县“8·3”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方案》，并于2025年3月11日，对栾川冷水中学教师宿舍楼改造项目“8·3”一般坍塌事故调查处理意见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均按照调查处理建议落实到位
三、问题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栾川县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栾川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报冷水中学改造项目“8·3”一般坍塌事故情况，要求各乡镇各单位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厘职明责，完善责任体系，加强全链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强化统筹协调、调度指挥，提高监督指导质量，增强统筹推进工作质效；加大检查监管力度，深入开展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针对性开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
（二）栾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深刻研讨事故教训，按照工作要求，重新厘清县、乡两级监管责任，完善职责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对依法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按照属地管理、下沉管理的原则，由镇人民政府负责施工安全的监督检查，指导督促业主和施工方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乡（镇）政府依法依规落实属地工程安全监管，确保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县住建局作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镇政府（街道）、园区施工安全监管和执法的指导、监督和服务工作，全面指导和督促在建项目属地政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三）栾川县教育体育局
1.栾川县教体局、冷水镇政府按照调查报告要求安排专业公司对冷水中学宿舍楼改造项目复原状态进行安全性鉴定，鉴定结果满足正常使用要求。2.县各乡镇中心学校和局属各学校组成由校长、安全专干、班主任、家长代表等人员组成的安全领导小组，对学校所有建筑物实施常态化全面、细致地排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处理。3.各乡镇中心学校和局属各学校参照县有关建筑施工要求细则，建立相应的建筑施工要求和施工细则。4.县教体局按照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生的认知能力，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并经常性组织演练，不断提高参训人员的素质和熟练程度。
（四）冷水镇政府
1.组织召开党政班子联席扩大会议对事故情况进行传达学习，对导致该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逐条研判，对报告中提出的项目发包问题和隐患排查不深入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要求相关部门及相关责任人作出深刻检讨，并迅速开展了项目管理自查及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2.针对存在的项目违规发包问题，对《冷水镇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了细化完善，建立了机关干部轮训制度，2024年4月20日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对《项目实施全流程及项目资料管理》业务知识进行了专题学习，要求对项目招投标做好全程指导监管。3.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自我加压、举一反三，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排查出矿山安全领域隐患4项；尾矿库安全领域隐患6项；企业安全领域隐患7项；消防安全领域隐患13项；教育卫生安全领域隐患6项；燃气安全领域安全隐患500户，排查出餐饮业、民宿等经营主体安全隐患20户；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处置超载车辆7车次，整改隐患4项，下发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提示函1份。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建议栾川县人民政府持续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力度，确保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得到有效执行。各相关部门要严格遵循“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原则，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压实调查报告落实责任，强化调查报告执行情况的责任追究，防止处理建议不落实、追究责任明显滞后等问题发生，要持续进行对行政处罚及刑事案件工作的跟踪监督，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实现闭环管理。
五、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认为：栾川县已落实了调查报告提出的问题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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